黟环审〔2026〕6号

关于黟县重点项目服务中心亚行贷款安徽黄山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节余资金项目（黟县碧阳镇横江段改造提升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黟县重点项目服务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亚行贷款安徽黄山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节余资金项目（黟县碧阳镇横江段改造提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收悉（以下简称《报告表》），该项目经专家技术函审，并经网站公示,公众无异议。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拟建设项目位于黟县碧阳镇横岗村境内，项目总投资120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对横江段（漳水）河道改造提升，河道整治范围自沙田桥~G530 跨横江桥，主要包括河道清淤0.7km、新建及修复护岸1.4km、新建游步道710m、对党校门前碎石路改造硬化沥青道路460m²,村庄步道单侧购置安装LED路灯30盏等内容。

二、我局原则同意按照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流程、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要依法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依本报告表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

三、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强化生态保护措施。应制定科学的施工计划，按照规定合理设置施工场地、堆土场、施工便道等，优化施工组织和施工场地布设，尽量利用既有场地或永久用地，控制新建施工便道宽度，减少工程占地和地表开挖；施工过程中加强管理，严格控制施工作业范围，合理安排工期，采用绿色施工工艺，落实水土保持措施，项目结束后应做好场地清理，恢复周边环境；对表层土壤进行集中收集和存放，及时对临时用地进行生态恢复；加强生态修复设计，坚持因地制宜原则，使用原生表土及乡土物种，重建与周边生态环境相协调的植物群落，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

（二）落实大气环境保护措施。项目建设、运行不得降低所在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确保所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2018年修改单中的二级标准。施工期应落实场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路面硬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输等措施，优先采用清洁运输方式，道路定期洒水，控制车速等，严格按照《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安徽省建筑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规定》防止扬尘污染。

（三）落实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应加强施工管理，严禁向河道随意排放施工废水、固体废物等污染物，项目建设不得降低项目所在区域水体环境质量。河道清淤、护岸等涉水工程，严格落实施工期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应设置围堰、拦截沟、隔油池、沉淀池等设施，施工期机械车辆冲洗废水经隔油沉淀池处理后回用，淤泥临时堆场余水沉淀后回用，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周边当地民房已建化粪池预处理后还田。
（四）做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有关规定做好固体废物全过程管理，项目工程挖填方应做好动态平衡，表土回用复垦、临时用地恢复，开挖土石方尽量综合利用，多余弃方运至黟县桃花源砂石运营有限公司指定场地。施工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合理处置，禁止随意倾倒。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五）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科学制定施工计划，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免高噪声设备夜间和午间施工严格控制施工机械噪声，加强施工作业管理，避免多台设备同时施工，选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和施工方法，施工期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1)规定的限值；加强文明施工管理，采取移动式隔声屏障等措施，减少施工期噪声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四、你单位应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建立单位内部生态环境管理机构和制度，加强生态环境管理，明确人员、职责、制度和资金保障，推进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制定环境监测计划，开展环境监测。贯彻生态文明理念，加强对施工企业的生态环保宣传教育和管理，推进绿色施工。

五、国家对本项目应执行的环境标准作出修订或颁布新要求的，执行新标准和新要求。

六、该项目建成后，应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及时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和验收信息报送工作，并依法依规做好信息公开。

七、项目实施过程中应依法严格执行相关主管部门规定取得了法定许可后方可开工。
八、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该项目“三同时”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2026年2月11日

抄送：黟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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